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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8 月 14 日刚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阁下，安全理事会将在刚果共和国担任主席期间，就“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和解决冲突、特别是非洲冲突方面的作用”举行一次

公开辩论。 

 刚果共和国编写了一份概念文件以帮助引导此次辩论（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副代表 

           临时代办 

           帕斯卡尔·加亚马（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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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8月 14日刚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 

 

  安全理事会关于预防和解决冲突、特别是非洲冲突的公开辩论 
 
 

  工作范围 
 

 2007 年 8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将举行公开辩论，审议如何使安全理事会在

预防和解决冲突，特别是非洲冲突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一. 背景和目标 
 

1.1  安全理事会在第 1625（2005）号决议中表示决心加强联合国在预防武装冲

突方面的效力并密切监测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局势。 

1.2  在同一项决议中，安理会强调必须制订有效的预防冲突综合战略，重点是

防止面临危机的国家在安全、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部门以及在施政和人权领域

出现负面事态发展。为此，第 1625（2005）号决议建议秘书长“协助可能爆发武

装冲突的国家进行战略性冲突风险评估，执行有关国家为加强本国管理争端能力

而商定的措施，消除武装冲突的根源”。 

1.3  刚果代表团希望在担任主席期间就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冲突，特别是非洲冲

突的能力问题举行一次辩论。此次辩论是为了推动制订一项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综

合战略，以利用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现有机制，加强预防冲突中所有行为体行动

的连贯协调。 

1.4  秘书长在其报告（A/60/891）中敦促采取包含以下三种方式的综合行动： 

 (a) 结构性预防，解决冲突根源，同时防止危机爆发或复发； 

 (b) 行动性预防，对迫在眉睫的危机采取预警、斡旋、满足人道需要、保护

平民和制裁等措施； 

 (c) 系统性预防，尽可能减少冲突升级危险的新方法。 

1.5  安全理事会最近开始的一些专题辩论，由于其议题具有新意，提出的意见

也很中肯，有助于丰富讨论内容。事实上，自 2007 年初以来，安全理事会举行

了一系列会议，对冲突起因以及世界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作了新的阐

述。这些会议包括： 

• 2007年1月8日关于恐怖行为使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的公开辩论

（S/PRST/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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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2 月 20 日关于安全部门改革的公开辩论（S/PRST/2007/3）； 

• 2007 年 4 月 17 日关于安全、能源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开辩论； 

• 2007 年 3 月 28 日关于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与区域组织，

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关系的公开辩论（S/PRST/2007/7）； 

• 2007 年 6 月 25 日 关 于 自 然 资 源 与 冲 突 问 题 的 公 开 辩 论

（S/PRST/2007/22）。 

1.6  在与区域组织，特别是非洲联盟的合作方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同非洲联

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 2007 年 6 月 16 日通过一项联合公报，呼吁加强两个机构

之间的关系，尤其在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及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包括冲突后

重建和发展）方面，以及在分享关于冲突局势的信息等领域，。 

1.7  2007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回顾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责任，并呼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

宪章》第八章，审查是否可能通过摊款为非洲联盟展开的、或经其授权并经联合

国同意后展开的维和行动提供资金。 

1.8  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的结果文件中，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鼓励和支持非

洲联盟及非洲各次区域组织在联合国协助下正在采取的预防、调停或解决冲突的

各种举措。 

 二. 举行辩论的理由 
 

2.1  安全理事会常常强调对冲突的反应，而不是预防。冲突问题在安理会议事

日程上一直存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冲突，势必需要有创新举措，找到更加符合当

前情况的解决办法。因此，如果想长期解决影响世界某些地区、特别是非洲稳定

的严重危机，就显然有必要采取综合解决办法。这就需要使各国、区域或国际上

的各种政策和机制协调一致。 

2.2  2006 年，联合国在前五年用于维和行动的支出高达 180 亿美元。同样，国

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各类协会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消除紧张局势、社会危机

和武装冲突造成的种种损害，而预防政策可以节约大量资金。 

2.3  安全理事会一直在促进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等新机构的发展。然

而，在调动社会行为体和能够实现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期望方面仍然成绩有限。在

这两个方面给予鼓励将是有益的，以便利用它们对和平与稳定领域的贡献。 

2.4  确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也正在为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作出巨大

努力。如果要在实现上述目标的时限内取得预期进展，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

必要加强这些机构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在行动上的协调和互补，以确定冲突的根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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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非洲许多冲突局势中，非洲联盟越来越多地以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

的名义开展行动。然而，非洲联盟在维持及建设和平方面的有效行动能力却由于

缺少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而受到限制。 

 三. 讨论要点 
 

3.1  安全理事会打算如何执行和监测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工作？在这方面，可考

虑下列要点： 

 (a) 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系统预防冲突制度化领域的作用：联合国秘书处应

与各区域机构密切协作，准备好就一些关键问题（施政、财富分享、经济安排、

安全安排和过渡司法安排）提出建议，并应建立所需的行动机制。在这方面，政

治事务部调解支助小组可能发挥何种作用？ 

 (b) 联合国各主要机关之间的合作，特别是： 

 ㈠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在关于自然资源与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时

提议在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就这个问题设立一个

论坛； 

 ㈡ 秘书长提议将预防冲突之友小组变为一个正式论坛（A/60/891，第

95 段）。 

 (c) 秘书处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之间在影响非洲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以及经验

交流方面的可行合作方式； 

 (d) 支持联合国在这个领域采取行动的全球综合战略设想。 

3.2  如何确保以国际社会名义、特别是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区域组织，包括非

洲联盟，获得开展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的可持续和可预见的资金？ 

3.3  如何在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合作框架内确保非洲现有各种区域和次区

域机制协调一致和能发挥作用： 

 (a) 《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其必须激活的文书是： 

 ㈠ 不侵犯和共同防御议定书； 

 ㈡ 司法合作议定书； 

 ㈢ 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议定书； 

 ㈣ 恢复民主和善治议定书。 

 (b) 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中非和安会）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

非经共体）的下属机关，在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支持下成

立于 1999 年，该理事会有以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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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6 年签订的不侵犯公约； 

 - 互助公约； 

 - 中部非洲预警机制； 

 - 中部非洲多国部队。 

 (c) 中部非洲次区域人权与民主中心（设在喀麦隆雅温得）； 

 (d)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非洲区域中心，在下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与小武器管制有关的跨界安全方案； 

 -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 协调多个次区域或国际组织的某些共同活动； 

 (e) 联合国西部非洲办事处； 

 (f) 2006年11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在亚的斯亚贝巴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A/61/630，附件）。 

 

 四. 预期结果 
 

  ➢  通过一项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